
元智大學學生會第三十屆正副會長選舉公報
元智大學學生會第三十屆正副會長選舉定為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８日上午９時至４月２７日中午１２時舉行投票。投票方式依

元智大學學生會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之一規定採行電子投票。元智大學學生會選舉委員會依元智大學學生會選舉罷免法第

三十三條規定，將各組候選人填報之個人資料刊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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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元智大學學生會第29屆學生會會長
２.桃園市青年諮詢委員會第03屆委員
３.臺灣學生聯合會第03屆理事
４.桃園市高中職學生聯合會發起人
５.行政院開放政府第43次協作會議提案人

１.元智大學學生會第29屆活動部部員
２.高雄市立小港高中班聯會第27屆美宣
３.高雄市立小港高中畢聯會第27屆美宣兼總務
４.高雄高校聯盟第2屆美宣
５.高雄高校聯盟顧問

政見欄位

號次 姓名 相片 學系 經歷

【從更新到更好，元智人的學生會，與您持續改變！】
過去將近一年，學生會持續努力守護學生權益，讓學校做得更好，時時刻刻與校方溝通、討論。下一年，讓我們一起持
續改變。
1.公開透明，是學生會運作的基礎。過去一年我們公布了每一次的會議記錄，全面公開預算決算表。我們將持續學生會
現有公開透明政策，使學生了解學生會運作。我們也會公布每項政見之執行成效，供學生檢驗。
2.多元文化，是校園不可缺少的元素。過去一年我們辦理了文化探訪活動，帶領學生了解在地、歷史、性別文化，我們
將持續「活動暨文化部」的運作，推廣各式文化活動。透過各式參訪、講座，讓學生不僅在校了解文化，更可深入文化
場域，體驗文化。
3.校園交通，關係到每位學生的安全。過去一年學生會持續向市政府、民意代表服務處、校安中心等爭取交通改善，並
且已經進入會勘程序。我們將持續這樣的政策，將會持續爭取機車停車場至校門口的校外人行空間，並且追蹤校內路平
進度。
4.學生自治，是我們堅持的原則。我們推動「校務會議不分區學生代表」，使學生可以直接透過民主程序，參與校務會
議，直接表達聲音。未來我們也將持續堅持學生自治為最高指導原則，傾聽學生意見。並且將會每學期辦理校務座談會
，使學生可以與學校交換意見。
5.體育畢業門檻放寬，是現在進行式。體育畢業門檻議題在去年經學生公投議決，因為此議題重大，預計會再需要一段
時間討論。我們在學生公投後持續與校長爭取放寬，並獲得主管支持。我們將會持續追蹤體育畢業門檻進度，促使體育
門檻放寬。
6.語文畢業門檻改革，繼續努力與提案。本校英檢畢業門檻係採取「先測驗，後補救」方式進行，縱使英文檢定對於學
校而言相當重要，但這樣的程序並不合理，且限縮學生是否參與英文檢定之自由。目前已與校長會談時達成共識，後續
我們將會持續推出改善方案，並且積極遊說；另外有關經典五十部分，現階段已與校長及相關處室討論，預計將會由學
生會提出改善方案。未來我們將會持續致力於畢業門檻的改善。
7.特約商店，一直不斷簽訂當中，過去一年也與六福村、眼鏡行、牙醫診所等簽訂特約。我們將會維持現有特約商店網
絡，並且持續拓展新特約商家，給予學生更多優惠。另外，我們承諾將推出「特約推薦」表單供學生推薦優良店家。
8.系學會、社團間聯繫，將會持續下去。我們期待繼續與系學會交流，促進各系學生權益進步，並持續與社團交流及合
作，辦理相關活動，使學生可以有更多元的體驗。
大到畢業門檻，小到路上裝設的交通桿。無論大小，每個改變都是重要的改變。2022 年 4 月 18 日至 27 日，請您務必
點開 Portal 系統，投下您神聖的一票。從更新到更好，元智人的學生會，與您持續改變！

元智大學學生會選舉委員會　製發



投票流程說明

投票權人資格

元智大學學生會選舉委員會　製發

投票權人資格
依元智大學學生會選舉罷免法第十五條規定，凡本校在籍
學生，包含延修生均為有選舉權之選舉人。

投票權人應注意事項

電子投票應本人進行操作
依元智大學學生會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之四規定，電子
投票應由本人進行親自進入系統投票，不得由他人代為操
作。

禁止妨礙選舉
依照元智大學學生會選舉罷免法第七十條規定，有以下情
事者，經選委會認定屬實者，移送學生評議會評議：
一、對於候選人或具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交付賄賂
　　及其他不正當利益，而約其放棄選舉或為一定之競選
　　活動者。
二、對於助選員及選務工作人員要求期約或交付賄賂及其
　　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放棄一定之助選或藉公務濟私而
　　足以影響選務之公正者。
三、對於選舉人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約其不行
　　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四、以強暴、脅迫、賄賂或其他不正當行為，妨害他人競
　　選、助選獲自由行使投票權者。
五、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
　　案通過或否決，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
　　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
六、以強暴、脅迫、賄賂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妨害選務委員
　　或選務工作人員執行勤務者。
七、故意破壞選委會之選舉公告、選舉公報、選舉人名冊
　　等資料者。

電子投票說明

電子投票系統
電子投票系統由元智大學提供技術，並架設投票系統。學
生會選舉委員會後續僅會取得投票之票數結果，並不會取
得投票權人個人之投票內容。

逾時不得投票
依照元智大學學生會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之六規定，選
舉人因故逾時進入投票系統致無法投票者，不得投票。

登入網頁Portal 畫面移動至
側邊欄位【教學務】

點選
【四合一普選】進入系統開始投票

當選門檻說明

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
本次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僅一組參選，依照元智大學學生會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採行同意當選制，同意票數多於
不同意票，且同意票比例達選舉區會員人數總額百分之五以上者，即為當選。

學生會學生議員選舉
學生會學生議員選舉依照元智大學學生會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按各選舉區應選之名額，以候選人得票較多數，
且有效票比例達選舉區會員人數總額百分之三以上者，即為當選。

代辦各系班學會會長選舉
學生會選舉委員會依慣例代辦各系班學會之會長選舉。其選舉之當選門檻及相關規定，均依各系班學會之組織章程規定
辦理及認定。
本學年度應用外語學系及資訊工程學系已聲明由自行辦理投票，不委託學生會選舉委員會代辦，故上述二系之選舉事項
請洽所屬系學會。


